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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优化履行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股权

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23 号——优化承诺事项》等有关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北部湾港控股股东优化规范关联交易承诺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做出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 

（一）原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的核查 

2012年 7月 19日，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

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务集团”）出具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同时，将与公司签署或促使其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其拥有实际控制

权的其他公司与公司签署有关关联交易的框架性协议或其他规范关联交易的法

律文件，通过在签署的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中确定公允定价原则及交易条件，确

保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经核查，上述承诺做出后，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一直积极推动承

诺的履行，力争妥善解决关联交易问题。但由于公司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

竞争问题以及经营情况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在前

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未得到有效履行。2013-2015 年，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分别为 4.62亿元、5.48亿元、5.99亿元，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7.225 亿元。 

（二）原承诺无法履行存在其客观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承诺相关方”）在并购重组过程

中作出的各项承诺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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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

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

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

行承诺义务。”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对本次承诺的优化存在其客观原

因，主要原因为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导致关联交易增加。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前，公司仅拥有北海港的 9个泊位，广西北部湾

区域的大部分泊位资源仍在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旗下。为解决公司与

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通过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陆续收购控股股东旗下的码头泊位，截至目前，公司运营的广西北部湾港区域

内的泊位近 80个，覆盖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三大港域。 

公司通过两次资本运作逐步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但是由于

公司的资产规模大幅增加及注入泊位的产能释放，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

易亦随之增加。2012 年至 2015 年，公司的总资产分别为 14.97 亿元、85.68 亿

元、85.96亿元、123.55亿元。 

鉴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事项均已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

核，且针对两次资本运作将会新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均已在中国证监会反馈

时做出公开披露，因此该部分关联交易的增长存在客观性。 

二、关于本次承诺优化事项的核查 

（一）优化承诺的方案及其必要性、可行性的核查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经审慎分析，拟对前述承诺中的部分内容进

行变更，变更后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中，用水用电、泊位托管、为临港工

业企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系因客观原因限制无法避免的定价清晰公允的关联交

易，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公司承诺其余关联交易当年度发生额占其前一年度净

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不大于上年度发生额占其前一年度净资产（合并口径）

比例； 

2.对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定价，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

上市公司履行其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审议程序到位及定价公允，不因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1、优化承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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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以及经营情况等客观原因的

影响，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在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减少关联交

易的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对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其中用水用

电、泊位托管、为临港工业企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系因客观原因限制无法避免的

关联交易，具体原因如下： 

用水用电关联交易方面，近年来，港区内所有码头的用水均来自北部湾港务

集团下属自来水公司，且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收取的水费标准保持一致，北部湾

港务集团已于 2016 年将该自来水公司的股份对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未来该

部分用水关联交易将不复存在；由于历史遗留及线路铺设问题，供电部门无法向

港区内直接供电，而是由防城港务集团所属水电中心通过所属变电站将高压电转

化为低压电后向港区内企业提供，并按照当地用电的市场价格收取电费。综上，

上述用水用电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有益于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保护。 

泊位托管关联交易方面，控股股东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将其持有的已

运营且尚未注入公司的广西北部湾区域内的生产性货运泊位全部交由公司进行

委托经营并向公司支付托管费。上述关联交易未来将随着同业竞争的彻底解决而

消失。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以 2012 年 12月 24日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中关于委托管理费用的规定为参考，为委托资

产每上一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1%，该定价原则已在前次重

大资产重组时经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审核通过并进行公开披露。综

上，上述泊位托管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产生，有益于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保护。 

为临港工业企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方面，公司服务的临港工业企业主要位于

防城港市港口区及北海市铁山港区，主要为其提供码头装卸等港口作业服务。因

公司在防城港区运营的泊位等级高、码头堆场装卸系统及铁路输运系统配套先进，

故公司在防城港区拥有较强竞争力且其货物吞吐量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此外，

公司运营的泊位建有直接通向临港粮食加工企业的粮食输送管道；在北海铁山港

区，目前仅有北部湾港运营的泊位可以为铁山港区的临港企业提供码头装卸服务。

同时，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旗下临港产业板块拥有众多大型、优质的

临港企业，因此出于地缘与成本的因素考虑，上述临港企业优先选择在公司运营

的泊位上装卸货物。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基于市场化原则，针对包括关联方和非关

联方在内的所有客户制定统一的价格政策并对外公示。综上，上述为临港工业企

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交易由客观因素限制无法避免且可

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带来较大且稳定的业务增量，有益于公司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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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且无法避免，同时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绝对

值会随着公司业务与资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泊位的不断注入有所增加，原承诺无法

得到有效履行，故在优化承诺时，考虑剔除上述关联交易后其余关联交易当年度

发生额占其前一年度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长期将呈下降趋势。公司选择前

一年度净资产作为参照值有利于关联交易预计工作的开展以及当年度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的控制与管理。 

综上所述，优化承诺事项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于股东

利益的增厚、有利于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保护。 

2、优化承诺的可行性 

根据优化后的承诺，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中，用水用电、泊位托管、为

临港工业企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系因客观因素限制无法避免的定价清晰公允的

关联交易，除上述关联交易外，2013年至 2015年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剔除部分关联交易） 

前一年度净资产 

（合并口径） 

占前一年度净资产（合

并口径）的比例 

2013 年度 36,430.00 41,629.86 87.51% 

2014 年度 38,002.11 385,632.56 9.85% 

2015 年度 42,473.33 436,475.76 9.73% 

2013年至 2015年，除用水用电、泊位托管、为临港工业企业提供港口作业

服务外的关联交易当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占其前一年度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

处于下降趋势，优化后的承诺得到有效履行。 

此外，优化后的承诺指出北部湾港务集团与防城港务集团将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定价，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配合上市公司履行其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审议程序到位及定价公允，

不因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上述优化承

诺具有可行性： 

对于港口作业关联交易，公司基于市场化原则，针对包括关联方和非关联方

在内的所有客户制定统一的价格政策，在与客户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时，综合考虑

客户货物量的多寡、与客户合作时间的长短、客户货物到港运距、客户综合物流

成本、港口作业流程、竞争对手的价格竞争等因素，确定具体业务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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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因客户的关联方身份而给予价格上的区别对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对于工程施工关联交易，系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的施工方，整个招投标流程

为：招标方制作招标文件并报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备案，待取得交通行政管理

部门批复后在其指定平台进行招标。之后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整个招标流程，

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投标单位进行评审打分，根据分数确认中标候选人。招标

方选择第一中标候选人作为中标方。综上，整个招投标流程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主导，中标候选人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确认，施工方的确定及其服务定价通过市

场化的竞争方式确认，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对于用水用电关联交易，其根据国家统一收费标准制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结合历史关联交易情况，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与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占比下降的承诺，且关联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因此上述优

化承诺具有可行性。 

（二）关于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优化承诺事项的核查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23 号——优

化承诺事项》规定，变更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就承诺相关方

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

表意见。 

经核查，就本次承诺拟变更的事项，公司已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取得了

独立董事、监事会就优化和优化方案是否具体、明确、无歧义、具有可操作性；

优化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对公司及股东利益保护的有益性；优化承诺方案对

公司的影响和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等情况的分析，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优化事项仍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后续将提请股东大会就上述优化承诺事项予以审议，并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予以表决。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如公司能够按照上述承诺履行本次承诺

优化的后续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则公司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23 号——优化承诺

事项》的相关规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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